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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提到“尊严死”，有人以为是“安乐死”。
对此，郝新平说，“尊严死”是遵循患者在“生
前预嘱”里填写的愿望，尊重患者对离世方
式自主选择的尊严，是自然死亡。“安乐死”
是通过打针、吃药等方式加速患者死亡。

顾晋说，“生前预嘱”的出现体现了社
会的进步，也有必要推广，但由于目前没
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生前预嘱”的推
广还需要具体的医学界定标准、相关法律
法规的出台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有生命伦理学专家提出以下疑问：最
常见的问题是病人家属内部意见不统一，
这种情况下到底由谁决定是否应该给医

生出示患者生前的“预嘱”；如何判定患者
已“不可治愈，要‘尊严死’”，不同医院的
专家可能水平不同，判定的结果可能不
同。有法学专家提出，“生前预嘱”没有法
律效力，如果医生按照病人的“预嘱”让病
人“尊严死”，可能会造成医患冲突。

在民间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
在我国“尊严死”的推广和完善，要走的道
路依然很长。清华大学医院副院长王仲
也表示，“生前预嘱”提倡人终结的过程是
有尊严的。这体现了社会进步，但它的推
广还需要时间，要社会接受还需要时间。

（新华社北京8月1日专电）

尊严死

生命即将走到
尽头，是选择上呼
吸机“痛苦地”维持
生 命 ，还 是“ 有 尊
严”地死去呢？

记者在采访时
了解到，近期成立
的北京生前预嘱推
广协会，通过推广
使用“生前预嘱”，
希 望 让 更 多 人 知
道，在生命尽头不
使用生命支持系统
以保持尊严是一种
权利，需要被认识
和 维 护 。“ 生 前 预
嘱”的话题再次引
起人们对“尊严死”
与“ 赖 活 着 ”的 讨
论。

7月31日，记者采访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
会相关负责人和医院专家等。一位医生讲述了他
经历的一个故事：

一位 85 岁的女性病人因肺部感染、呼吸衰
竭入院，病史资料和相关检查显示她患有肺癌且
已广泛转移。入院时，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在
家属的要求下，医院进行了积极抢救，予以气管插
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然而，病人病情始终没好
转，一直昏迷，直到2个月后死亡。后来，在和家属
的交流中，医生得知病人在发病前曾表示不愿意
接受各种有创抢救措施，希望能“安静地离去”。

记者在采访时，多位医院专家表示，生命支持
系统看上去是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它在耗费了巨
额钱财后，到底使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提高还是降
低了，对这个问题，即使在医疗界也存在巨大争
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表示，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正在寻找保持临终尊严
的办法，而“生前预嘱”能帮助人们实现这种愿望。

郝新平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不久，
“但我们的‘选择与尊严’网站于 2006 年开始运
行，网站上有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目前注册的有
9000多人”。

记者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在“生前预嘱十
讲”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生前预嘱”通常是一份表格
化文件，当事人对列出的内容进行选择，既可以说明
自己不要什么，如临终时的心肺复苏术、气管插管，
也可以说明自己要什么，如充分止痛、舒适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
说，生前预嘱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尊严死”。可以
让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安排好身后事，提出想法
和要求，不至于在意识丧失的时候任人摆布。郝
新平认为，有尊严地死，这是一种生命权利。

记者在采访时，有人表示，确实有部分抢救无
望的病人，强行延长生命不但徒增患者痛苦，还可
能因经济压力拖垮患者家庭。然而，这个“尊严
死”是否会被恶意利用还有待观察。有人担心，倡
导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可能会导致病
人家属或医生对病人消极救治。

凌锋说，“生前预嘱”是放在“选择与尊严”网站
上给患者的家人看的。患者的家人届时可以向医生
出示，要求按照病人的“生前预嘱”去做。当然，这一
切的前提是，医生要判断患者的病情的确是不可救
了，如果患者还有被救活的可能性，那么即便家人出
示了“预嘱”，也不可以按照“预嘱”来做。

中华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晋
说，只有患者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通过登记写下

“预嘱”，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不
再需要通过特殊的医疗护理来维持生命，且患者
在意识不清楚的状态下，其家属也同意停止治疗，
医生才会放弃治疗。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有人20岁时写下“生前
预嘱”，其80岁临终前，他当时写的遭遇的疾病也
许由于医学的进步完全可以救治，那怎么办？记
者了解到，“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注册用户写的“生
前预嘱”，本人可以随时更改。

虽然有人对“尊严死”表示肯定，但也有人提
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医生采用“插管”等被认
为增加患者痛苦的方式救治病人，可能会给患者
带来短暂的痛苦，但能够延续患者的生命，甚至有
可能创造出新的医学奇迹。

给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

“尊严死”是否会导致消极救治

“尊严死”要走的路还很长

《洛阳广播电视报》创刊于1990年，订价100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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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赖活着”

起源

“尊严死”的立法全世界仅有美国。
美国引起“尊严死”的争议源于卡

伦·柯因兰事件。一位 20 岁的女孩参
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喝鸡尾酒后昏迷不
醒，没有恢复，所以其父母希望医院不
再实施延命医疗措施，医院和法院都不
同意。最后，卡伦的父母做证她生前的
如此意思表示，法院方才同意以隐私权
的保障为由，将终止医院措施的决定权
从医院收归法院。

日本在报道该事件时，首次采用
“death with dignity”的译名。

立法

自卡伦·柯因兰事件发生后，美国各

州才开始对“尊严死”立法。1976 年 8
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
法”。1993年，为了推广“生前预嘱”这
个概念，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
拉里签下了“生前预嘱”。

到目前为止，美国35个州都通过了
“自然死亡法”。人们可以通过签署“生
前预嘱”，按照个人意愿选择病危或临终
时要或不要哪种医护治疗方法，包括使
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自己享有这种权利，并运用这种
权利追求更自然更短暂的“自然死亡”。

在英国，1967 年创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目的是为临终病人
提供服务。目前，世界上已有 7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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